參訓聲明書
	學 員 基 本 資 料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性 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統一證號
	

	聯絡電話
	 (  )
	E-mail
	

	行動電話
	
	聯絡地址
	□□□□□

	參訓班別
	
	培訓單位
	

	訓練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聲明事項：
一、本人在簽署本文件前，已詳細閱讀培訓單位公告之○○年失業者職業訓練委託專業服務-○○類「○○○班」招生簡章，並願意遵照失業者職業訓練參訓學員須知內所有規定完成訓練。
二、本人聲明報名參加上述訓練，係以結訓後積極就業為目標。本人願意配合培訓單位以及其他參與單位之就業輔導，以早日就業。本人無意於結訓後賦閒在家、在國內、國外升學進修，以免浪費政府資源，影響他人受訓就業之機會。
三、本人同意培訓單位將個人基本資料、職業訓練生活津貼申領狀況及就業狀況等資料登錄於職前訓練資訊系統網站上。
四、本人同意於結訓就業後，配合提供就業資訊（含：公司名稱、職稱、部門、聯絡電話等）供培訓單位之就業狀況追蹤及彙整培訓就業績效；屬自行創業之學員，需提供公司申請設立資料。
五、本人同意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新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及培訓單位為調查本計畫執行成果、與輔導就業之目的，得運用本人之個人姓名地址寄發資料予本人，或將本人之個人資料送交依法設立之就業輔導機構，或求職人才仲介機構刊載，以利謀職。
立聲明書人
培訓單位：○○○
學員姓名：○○○              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註】培訓單位應於學員開訓時，要求學員簽署「失業者職業訓練參訓學員須知」及「參訓聲明書」二份文件，未簽署者不得參訓。此一文件應於學員親筆簽署後由培訓單位保管1年，以備檢核。
